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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文 件 ：  W P / C M P B / 1 / 2 0 2 0  
 
 
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
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
 
 
1 .  目 的  
 
1 . 1 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委 員 有 關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在 二 Ｏ 一 九

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。  
 
 
2 .  優 化 郊 野 公 園 的 公 共 廁 所 的 建 議  
 
2 . 1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於 二 Ｏ 一 八 年 八 月 委 託 顧 問 進

行  “檢 討 香 港 郊 野 公 園 廁 所 設 施 (第 一 階 段 ) ”的 研 究 (研 究 )，這

個 研 究 旨 在 探 討 令 郊 野 公 園 的 廁 所 更 加 衞 生、方 便、安 全 和 舒

適 的 方 案。會 上，研 究 顧 問 向 委 員 簡 介 就 十 個 選 定 進 行 優 化 的

廁 所 提 出 的 優 化 方 案、評 估 結 果 以 及 初 步 建 議。此 外，漁 護 署

亦 介 紹 現 時 優 化 郊 野 公 園 的 廁 所 設 施 及 服 務 的 試 行 措 施 。  
 
2 . 2   委 員 對 漁 護 署 致 力 優 化 郊 野 公 園 的 廁 所 設 施 和 服 務 表

示 讚 賞，並 向 漁 護 署 提 出 若 干 建 議，例 如 擴 大 廁 格 面 積、在 每

個 廁 格 內 安 裝 掛 鉤 以 便 攜 有 背 囊 的 遠 足 人 士 使 用，以 及 盡 可 能

在 廁 所 提 供 照 明。漁 護 署 對 這 些 建 議 作 出 正 面 回 應，並 表 示 會

對 優 化 郊 野 公 園 的 廁 所 措 施 詳 加 考 慮 。  
 
2 . 3  至 於 研 究 就 十 個 選 定 進 行 優 化 的 廁 所 提 出 的 初 步 建 議 ，

委 員 對 木 糠 堆 肥 式 廁 所 最 感 興 趣。漁 護 署 表 示，這 項 建 議 旨 在

解 決 位 置 偏 遠 的 郊 野 公 園 廁 所 設 施 水 電 供 應 不 足 的 問 題。該 署

會 在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一 個 郊 遊 地 點 進 行 試 驗，以 確 定 這 款 廁 所 是

否 可 以 採 用 。 該 署 亦 會 把 有 關 試 驗 結 果 與 其 他 試 行 方 案 (例 如

籮 箕 灣 營 地 所 提 供 的 無 水 式 廁 所 )的 表 現 作 一 比 較 ， 才 更 廣 泛

採 用。此 外，該 署 亦 會 根 據 一 名 委 員 在 會 上 提 出 的 建 議，研 究

另 一 款 贏 得 比 爾 及 梅 琳 達 ·蓋 茲 基 金 會 的 “ 廁 所 創 新 大 賽 ” 的
太 陽 能 廁 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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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水 務 署 在 大 欖 涌 水 塘 安 裝 一 套 1 0 0 千 瓦 浮 動 太 陽 能 供 電

 系 統 的 工 程 計 劃 建 議  

 
3 . 1  水 務 署 向 委 員 簡 介 在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大 欖 涌 水 塘 安 裝 一

套 1 0 0 千 瓦 浮 動 太 陽 能 供 電 系 統 的 建 議，並 徵 詢 委 員 的 意 見。  
 
3 . 2  委 員 支 持 水 務 署 這 項 促 進 可 再 生 能 源 發 展 的 建 議。他 們

建 議 水 務 署 把 握 安 裝 第 三 個 浮 動 太 陽 能 供 電 系 統 的 機 會，加 強

這 種 綠 色 科 技 的 教 育 和 宣 傳，並 提 升 市 民 的 節 能 和 環 保 意 識。

他 們 亦 建 議 水 務 署 考 慮 研 究 有 關 措 施 對 水 塘 的 水 生 生 態 系 統

可 能 造 成 的 生 態 影 響。此 外，委 員 建 議 水 務 署 進 行 全 面 調 查，

以 收 集 市 民 對 於 三 個 試 驗 性 浮 動 太 陽 能 供 電 系 統 的 意 見。他 們

認 為，此 舉 可 為 水 務 署 日 後 改 善 或 擴 展 有 關 系 統 提 供 有 用 的 資

料 。  
 
 
 4 .   其 他 事 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( a )  位 於 二 東 山 的 郊 野 公 園 不 包 括 土 地               
  
4 . 1   漁 護 署 告 知 委 員，在 二 Ｏ 一 八 年《 施 政 報 告 》中，政 府

承 諾 探 討 加 強 保 育 大 嶼 山 的 不 包 括 土 地，包 括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的

可 行 性。為 推 行 有 關 政 策 措 施，漁 護 署 根 據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

園 委 員 會 於 二 Ｏ 一 一 年 五 月 修 訂 並 批 准 的 指 定 郊 野 公 園 原 則

及 準 則，初 步 評 估 位 於 二 東 山 的 郊 野 公 園 不 包 括 土 地 是 否 適 宜

納 入 附 近 的 郊 野 公 園。初 步 評 估 的 結 果 顯 示，位 於 二 東 山 的 郊

野 公 園 不 包 括 土 地 大 致 保 持 天 然 完 整。現 有 的 土 地 用 途 和 不 包

括 土 地 的 整 體 寧 靜 環 境，與 附 近 南 大 嶼 郊 野 公 園 和 北 大 嶼 郊 野

公 園 相 容。此 外，它 具 有 相 當 保 育 價 值、景 觀 和 美 觀 價 值，以

及 康 樂 發 展 潛 力。視 乎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的 意 見，郊 野 公 園 及 海

岸 公 園 管 理 局 會 徵 詢 相 關 持 份 者 (包 括 石 室 擁 有 人 和 遠 足 團 體 )
的 意 見，並 繼 續 評 估 位 於 二 東 山 的 郊 野 公 園 不 包 括 土 地 是 否 適

合 納 入 郊 野 公 園。經 評 估 後，倘 認 為 有 關 不 包 括 土 地 適 宜 納 入

郊 野 公 園 ， 便 會 就 有 關 的 長 遠 管 理 及 保 養 事 宜 制 訂 計

劃 。                 
 
4 . 2   委 員 建 議 漁 護 署 進 一 步 探 討 把 位 於 二 東 山 的 郊 野 公 園

不 包 括 土 地 納 入 郊 野 公 園 範 圍，以 便 更 妥 為 保 護 該 區 的 天 然 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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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。此 外，他 們 認 為，除 了 天 然 和 景 觀 資 源 外，位 於 二 東 山 的

郊 野 公 園 不 包 括 土 地 的 石 室 也 值 得 保 護。他 們 建 議 漁 護 署 與 石

室 擁 有 人 及 相 關 團 體 聯 絡，探 索 藉 妥 善 管 理 以 保 育 和 活 化 石 室

的 機 會。委 員 也 希 望 漁 護 署 會 繼 續 着 手 處 理 餘 下 的 郊 野 公 園 不

包 括 土 地 。    
 
( b )   白 理 桃 資 深 大 律 師 和 香 港 鄉 郊 基 金 就 擬 議 紅 花 嶺 郊 野

公 園 發 出 的 信 件  
 
4 . 3 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於 二 ○ 一 九 年 十 月 收 到 白

理 桃 資 深 大 律 師 和 香 港 鄉 郊 基 金 (基 金 )就 擬 議 紅 花 嶺 郊 野 公

園 發 出 的 信 件 ，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在 是 次 會 議 上 就 此 事 進 行 討

論。委 員 獲 悉，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於 二 ○ 一 九 年 七 月

就 白 理 桃 先 生 要 求 在 會 上 作 出 簡 報 一 事 作 出 決 定，白 理 桃 先 生

對 有 關 決 定 感 到 不 滿，故 在 最 近 一 次 發 出 的 信 件 中 要 求 與 環 境

局 局 長 會 面。委 員 得 悉，環 境 局 和 漁 護 署 將 另 外 處 理 他 的 要 求。

另 一 方 面，基 金 要 求 向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介 其 構 思

和 建 議 一 事 亦 在 會 上 深 入 討 論 。  
 
4 . 4   委 員 認 為，在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於 二 ○ 一 九 年

七 月 十 六 日 舉 行 的 第 七 十 次 會 議 上，委 員 已 清 楚 了 解 和 討 論 環

保 團 體 ( 包 括 白 理 桃 資 深 大 律 師 和 基 金 )的 主 要 意 見 和 關 注 事

項 ， 以 及 漁 護 署 就 劃 定 擬 議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界 線 的 考 慮 因 素 。

此 外，他 們 亦 已 就 啟 動 指 定 擬 議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的 法 定 程 序 表

示 支 持。委 員 認 同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第 七 十 次 會 議 上

討 論 的 意 見，他 們 認 為 環 保 團 體 提 出 大 幅 擴 大 擬 議 紅 花 嶺 郊 野

公 園 界 線 的 建 議 ， 漁 護 署 必 須 再 進 行 詳 細 研 究 並 廣 泛 諮 詢 公

眾，這 樣 或 會 影 響 指 定 程 序，並 有 可 能 浪 費 早 前 諮 詢 持 分 者 的

工 作。此 外，漁 護 署 已 修 訂 擬 議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的 界 線，以 盡

量 縮 減 擬 議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和 認 可 殯 葬 區 ／ 私 人 土 地 之 間 的

緩 衝 範 圍，以 及 涵 蓋 一 幅 位 於 石 涌 凹 與 塘 肚 坪 村 之 間 的 次 生 林

帶 。  
 
4 . 5   除 上 述 考 慮 因 素 外 ， 委 員 亦 明 白 根 據 《 郊 野 公 園 條 例 》

(第 2 0 8章 )中 指 定 新 郊 野 公 園 的 法 定 程 序 ， 市 民 可 查 閱 擬 議 紅

花 嶺 郊 野 公 園 的 未 定 案 地 圖。任 何 人 如 因 未 定 案 地 圖 而 感 到 受

屈，可 發 出 反 對 的 書 面 陳 述，並 會 獲 邀 出 席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

園 委 員 會 的 特 別 會 議，會 上 將 就 該 項 反 對 進 行 聆 訊。因 此，他



 

4 
 

們 建 議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不 需 在 現 階 段 答 允 基 金 向

該 委 員 會 進 行 簡 報 的 要 求 。  
 
 
5 .  徵 詢 意 見  
 
5 . 1   請 各 委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，並 就 基 金 要 求 向 郊 野 公 園

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進 行 簡 報 一 事 ， 考 慮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在 第

4 . 5段 提 出 的 建 議 。  
 
 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 
二 ○ 二 ○ 年 二 月  
 
          
 
 


